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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 於有關期間，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收益及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分別約為人民幣525,440,000元
及人民幣87,378,000元，較去年同期分別有約18.94%及21.35%的增長。

‧ 有關期間管道天然氣的銷售約為人民幣382,439,000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28.15%。

‧ 有關期間內來自建設燃氣管道相關的收益共約人民幣142,153,000元，較去年同期有約0.93%
的下跌，主要原因是有關期間的燃氣管道建設工程的進度較去年同期緩慢。

‧ 有關期間每股基本盈利約人民幣0.070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0.058元上升約人民幣0.012元。

‧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有關期間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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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致鄭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緒言

吾等已審核第3至20頁所載的隨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當中載有鄭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貴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為「貴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及截至當時止六
個月的相關簡明綜合中期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說明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要求遵照其有關條文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國際會
計準則第34號」）編製中期財務資料報告。

董事須負責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列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吾等的責任是根據審閱結果，
對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作出結論。本報告根據委聘協定條款僅向全體董事會作出，而不作其他用途。
吾等不會就本報告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吾等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的中期財務資料
審閱」進行審核工作。審閱中期財務資料主要包括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的人員作出查詢，及進行分析性和
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範圍遠小於根據香港核數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故吾等無法保證吾等將知悉在審核中
可能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吾等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吾等的審閱結果，吾等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吾等相信本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方面未有根據國際會
計準則第34號進行編製。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中環
金融街8號
國際金融中心2期18樓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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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收益 4 525,440 441,770

銷售成本 (360,252) (278,899)
  

毛利 165,188 162,871

其他收入 4 2,658 1,149
銷售及分銷成本 (17,775) (16,901)
行政費用 (30,437) (30,528)

其他費用 (2,607) (7,781)
  　

除稅前溢利 5 117,027 108,810

所得稅開支 6 (29,514) (36,152)
  

期內溢利 87,513 72,658
  

其中：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87,378 72,006
 少數股東應佔溢利 135 652

  

87,513 72,658
  

股息：
 擬派中期股息 7 － －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元） 8 0.070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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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和設備 9 641,484 632,477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10 77,677 66,697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預付款項 11 32,025 －
遞延稅項資產 5,883 5,842

  

非流動資產總額 757,069 705,016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3,923 219,091
受限制現金存款 19,200 19,200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12 71,506 116,993
存貨 11,102 6,186
在建建造合約工程 15 1,297 1,51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35,423 37,364
應收控股公司款項 － 21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44 96

  

流動資產總額 372,495 400,46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4 54,285 64,491
預收款項 15 256,593 255,710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16 96,110 94,947
應付稅項 1,241 20,480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 5,746

  

流動負債總額 408,229 441,374
  

流動負債淨額 (35,734) (40,908)
  

資產淨值 721,335 66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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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7 125,150 125,150
儲備 591,962 534,870

  

717,112 660,020
少數股東權益 4,223 4,088

  

權益總額 721,335 664,108
  

 閆國起 李金陸
 主席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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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已發行股本
股份

溢價賬

法定
盈餘

公積金

任意
盈餘

公積金
保留
盈利

收購
少數股東

權益
儲備 總額

少數股東
權益

權益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17）

          

於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 125,150 101,026 121,284 41,456 242,954 28,150 660,020 4,088 664,108

期內溢利 － － － － 87,378 － 87,378 135 87,513
支付股息 － － － － (30,286) － (30,286) － (30,286) 
分配至盈餘公積金 － － － 10,126 (10,126) － － － －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25,150 101,026 121,284 51,582 289,920 28,150 717,112 4,223 721,335

         

於二零零七年
 一月一日 125,150 101,026 111,158 29,952 171,790 28,150 567,226 3,602 570,828

期內溢利 － － － － 72,006 － 72,006 652 72,658
支付股息 － － － － (35,668) － (35,668) － (35,668) 
支付少數股東的股息 － － － － － － － (736) (736)
分配至盈餘公積金 － － － 11,504 (11,504) － － － －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重列） 125,150 101,026 111,158 41,456 196,624 28,150 603,564 3,518 607,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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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的流入現金淨額 114,710 138,101

投資活動的流出現金淨額 (69,592) (94,905)

融資活動的流出現金淨額 (30,286) (16,42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增加淨額 14,832 26,76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期初餘額 219,091 177,49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期末餘額 233,923 204,26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餘額分析

現金及銀行存款 253,123 220,263
扣除：受限制現金存款 19,200 16,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3,923 204,263
  



8

鄭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業績報告

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公司法在中國註冊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H股股票已於二零零
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上市。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本公司的H股已轉至聯交所主板。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銷售天然氣、調壓設備及燃氣用具、建設燃氣管網和提供燃氣管網的改造服務。本公司的註冊及主要經營地點均為
中國河南省鄭州市隴海西路352號，郵編450006。

根據董事的意見，本集團的最終控股公司為在中國成立的鄭州燃氣集團有限公司。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當中包括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相關簡明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並無包括年度財務報表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事項，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
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
採納新準則及詮釋除外。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1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2號 服務特許安排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4號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福利資產的限制、最低資金要求及兩者的互動關係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1號規定將僱員獲授實體權益工具的權利所依據的安排列為以權益結算的計劃，而不論是否由該實體向另
一方收購或股東提供該等工具。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1號亦註明涉及本集團內兩個或以上實體以股份為基礎付款的交易的會計
處理方法。由於本集團現時並無該等交易，故此，此詮釋對本集團並無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2號規定，公共至私人服務特許安排項下的經營者須按合約安排條款將交換建造服務的已收或應收代價確
認為金融資產及╱或無形資產。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2號亦闡明經營者應如何應用現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承擔並履行服務特許安排（據此一間政府或公用企業授出一份有關提供公共服務的基礎設施建造合約及╱或授出一份提供公共服
務的合約）所產生的責任及權利。於評估特許安排條款之後，董事認為本集團控制並保留與服務特許安排有關的基礎設施餘下權益的權
利。因此，該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產生任何財務影響。



9

鄭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業績報告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4號闡明如何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僱員福利評估界定福利計劃日後供款退款或減供的限額，而該等款
項可被確認為資產（尤其當存在最低資金要求時）。由於本集團現時的界定福利政策符合該詮釋的規定，故此詮釋不可能對本集團造成
任何財務影響。

採納該等新訂╱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及於中期財務資料中採用的計算方法並無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未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本集團並無於中期財務資料採用下列已頒佈但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呈列方式3

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3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合併及獨立財務報表1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和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金融工具：列報及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可認沽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的承擔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和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經修訂） 股份支付款項：歸屬條件及註銷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3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3號 客戶忠誠度計劃2

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加強了財務報表內呈列的資料的有效性。該準則將擁有者與非擁有者的權益變動分開。權益變動表僅載
有與擁有者進行交易的詳情，並於同一行呈列非擁有者的權益變動。實體將需考慮將綜合損益表以一份報表或兩份報表的形式呈列。
此舉亦會影響實體於公告內披露的資料，例如新聞稿。

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已修訂為須將與購置、建造或生產符合條件的資產直接相關的借貸成本資本化。由於本集團目前有關借
貸成本的政策符合該經修訂準則的要求，故該經修訂準則不可能對本集團造成任何財務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規定一間附屬公司的擁有權權益變動被列為股權交易。因此，該變動對商譽並無影響，亦不會產生損
益。此外，經修訂準則對附屬公司產生的虧損以及對附屬公司喪失控制權的會計處理也做了相應的更改。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7號
（經修訂）闡述的變動須予以追溯應用，並將影響未來收購及與少數股東權益有關的交易。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的修訂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頒佈，以容許當可認沽金融工具符合若干指定特徵後，可獲有限
豁免而被歸類為權益。由於本集團現時並無該等交易，故該等修訂不可能對本集團造成任何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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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處理有關事宜，允許初次採納者根據過往會計慣例，運用公平值或賬面值之
視作成本，於獨立財務報表計量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之初始投資成本，並將成本法之定義從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剔
除，以投資者獨立財務報表呈列股息作為收入之要求取代。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和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加入之變動須應
用於未來適用法。

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股份支付款項於二零零八年一月頒佈，並將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財政年度生效。在明示
或暗示要求提供服務的情況下，該準則嚴禁將一項條件定義為「歸屬條件」。其他任何條件均為非歸屬條件，該等條件應在決定獲授權
益工具的公允價值時予以考慮。倘當非歸屬條件在實體或其對方的控制下未能得到滿足時，獎勵不能行使，該等情形視之為註銷。本
集團未訂立任何附帶非歸屬條件的股份支付款項計劃。因此，預期不會對其股份支付款項的會計方法造成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闡述了與業務合併相關會計處理的一系列變化，該等變化將對業務合併中商譽的確認，收購期間的
呈報業績及未來呈報業績產生影響。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闡述的變動須追溯應用，並將影響未來收購及與少數股東權益
有關的交易。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將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14號分類報告，訂明一實體應該如何根據主要營運決策者用於分配至各分類的資源及評
估其表現的實體組成的資料，呈報其營運分部的資料。該準則亦規定須披露各分部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本集團的營運地區及來自本
集團主要客戶的收益的資料。本集團預期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3號規定，授予客戶的忠誠獎勵額乃銷售交易一部份，須作為銷售交易的一個獨立組成部份列賬。已收銷
售交易代價會在忠誠獎勵額與銷售的其他組成部份之間進行分配。分配至忠誠獎勵額的款項乃參考其公允價值釐定，並於獎勵獲履行
前或該責任因其他原因解除前列作遞延項目。

本集團預期，除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可能導致需要做出新訂或經修訂披露外，該等新訂╱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於首
次採納期間對本集團財務報表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目前的主營業務分為兩大類：即銷售天然氣及其他相關產品及天然氣管道建設。主營業務分類資料如下：

銷售天然氣及其他相關產品 銷售天然氣及其他相關產品（包括調壓設備、燃氣用具），及提供燃氣管網的工程改造服務

建設燃氣管網 建設燃氣管網

由於本集團的經營活動僅在中國河南省鄭州市進行，故此並無載列按地域分類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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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業務劃分的資料詳情如下：

銷售天然氣
及相關產品

建設
燃氣管網 抵銷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未經審核）

分類收益

向外部客戶銷售 388,614 136,826 － 525,440
分類業務間銷售 2,990 11,269 (14,259) －

    

合計 391,604 148,095 (14,259) 525,440
    

分類業績 36,973 110,761 134 147,868
   

其他收入 2,658
未分配企業開支 (33,499)

 

除稅前溢利 117,027
所得稅開支 (29,514)

 

期內溢利 87,513
 

銷售天然氣
及相關產品

建設
燃氣管網 抵銷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未經審核）╱（重列）

分類收益

向外部客戶銷售 302,940 138,830 － 441,770 
分類業務間銷售 7,236 12,030 (19,266) －

    

合計 310,176 150,860 (19,266) 441,770 
    

分類業績 37,027 109,210 (1,938) 144,299
   

其他收入 1,021
未分配企業開支 (36,510)

 

除稅前溢利 108,810 
所得稅開支 (36,152)

 

期內溢利 7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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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

下表比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於上一次年度財務報表日期（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分類資產總值。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銷售天然氣及相關產品 1,067,747 910,962
天然氣管道建設 386,214 437,175

　 　

分類資產 1,453,961 1,348,137

抵銷 (324,397) (242,655)
　 　

綜合資產總值 1,129,564 1,105,482
  

4. 收益及其他收入

收益及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天然氣 382,439 298,438 
燃氣用具 3,525 1,777 
調壓設備 214 1,236 
燃氣管網：
－建設燃氣管網及配套費收入 142,153 143,491 
－提供管網改造服務 2,110 1,576 
其他 34 24 

  

530,475 446,542 

減：營業稅及政府附加費 (5,035) (4,772) 
  

收益 525,440 441,770 
  

銀行結餘利息收入 1,937 707 
租賃收入 195 125 
其他 526 317 

  

其他收入 2,658 1,149  
  

收益及其他收入合計 528,098 44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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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重列）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監事及高級僱員的薪酬）：
－退休福利 4,185 3,677
－住房公積金 2,508 2,396 
－薪金及其他員工成本 36,560 31,848 

  

員工成本合計 43,253 37,921 
  

經營租賃租金：
 土地及樓宇 4,958 5,059 
 設備及車輛 2,636 2,479 
 商標 390 390 

  

經營租賃租金合計 7,984 7,928 
  

已確認作開支的存貨成本 316,801 245,588 
核數師酬金 1,270 950 
物業、廠房和設備的折舊 18,815 14,578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810 542 
存貨（撥回）╱跌價 (454) 1,093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 182 －
出售物業、廠房和設備的收益 － (134) 

　 　

6. 所得稅開支

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中國當期所得稅撥備乃按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應課稅溢利的法定稅率25%計算。

期內，本集團的所得稅主要構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當期：
—期內支出 29,555 39,934 
遞延：
－與暫時性差異的確認和轉回相關 (41) (3,782)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29,514 3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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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a)  中期期間應佔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支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b)  上一個財政年度應佔並於中期期間宣派及派發的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有關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242元
 （二零零六年：每股人民幣0.0285元）：

期內宣派 30,286 35,668
　 　

期內派發 30,286 15,694
　 　

(c)  有條件特別股息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本公司董事決議案，董事會宣佈，向本公司A股發行前的所有股東宣派特別股息每股本
公司普通股份人民幣0.08元，合共人民幣100,120,000元。有關方案已獲股東於本公司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召開之股東週
年大會及H股股東及內資股股東類別大會批准。

派發特別股息須待本公司A股發行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後方可作實。因此，建議派發的特別股息並無列入本集團截
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的綜合財務報表內。

8.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87,378,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72,006,000元）除以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已發行1,251,500,000股普通股（截至二零零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51,500,000股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由於在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的期間並無出現攤薄事件，故並無計算該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9. 物業、廠房和設備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和設備的成本為人民幣27,822,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人民幣29,913,000元）。本公司並無透過業務合併收購物業、廠房和設備。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出售任何固定資產（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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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年初餘額 68,277 18,756
添置 11,958 51,056
期╱年內攤銷額 (810) (1,535)

  

期╱年末餘額 79,425 68,277
計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流動部份 (1,748) (1,580)

  

非現期部份 77,677 66,697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指就位於中國內地的中期租約的付款。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正申請土地權證，賬面淨值為人民幣7,977,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043,000
元）。

11.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預付款項

擬購入平頂山燃氣之股本權益之預付款項。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六日，本公司就擬以總現金代價約人民幣32,025,000元購入平頂山燃氣總公司（「平頂山燃氣」）之27%之股本權益，
與平頂山市人民政府國資委簽訂一產權轉讓協議。平頂山燃氣乃一家在平頂山市為燃氣用戶提供煤氣、天然氣及液化氣的公司。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支付總數人民幣32,025,000元作為預付款項。相關產權轉讓程序正在進行。

12.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款項 68,615 110,869
應收票據 4,840 7,891
減值 (1,949) (1,767)

  

71,506 11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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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面值為人民幣1,949,000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1,767,000元）的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已減值及全數撥備。
期內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1,767
已付提減值準備 182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1,949
 

於結算日，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按到期日期及扣除撥備後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逾期亦未減值 61,188 105,959
逾期不超過一個月 4,057 6,845
逾期一至三個月 3,489 1,491
逾期三至六個月 975 496
逾期六至十二個月 966 1,768
逾期超過十二個月 831 434

  

71,506 116,993
  

上述結餘為無抵押、免息且期限通常為30日至60日。 本集團的應收貿易款項涉及大量不同客戶，因此並無高度集中的信貸風險。

1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預付款項 30,249 34,747
按金 － 1,502
其他應收款項 5,174 1,115

  

35,423 37,36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為無抵押及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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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貿易款項

應付貿易款項於資產負債表日的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37,125 49,121
31－90日 8,403 4,033
91－180日 3,076 2,937
181－365日 3,033 4,286
超過365日 2,648 4,114

  

54,285 64,491
  

上述結餘為無抵押、免息且期限通常為7日至90日。

15. 在建建造合約工程╱預收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在建建造合約工程
至報表日所發生的合約成本 1,297 1,515

  

預收款項
已收進度付款 288,240 288,360
減：至報表日所發生的合約成本 (31,647) (32,650)

  

256,593 255,710
  

16.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客戶預付款項 44,180 52,259
其他應付款項 33,657 27,278
應計款項 3,713 1,350
應付薪酬 14,560 14,060

  

96,110 94,94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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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已發行股本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股份數目 面值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人民幣千元 千股  人民幣千元

     

註冊 1,251,500 125,150 1,251,500 125,15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的內資股 700,840 70,084 700,840 70,084
 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的H股 550,660 55,066 550,660 55,066

    

1,251,500 125,150 1,251,500 125,150
    

本公司普通股股本在期內無變動。

18. 關連方交易

(i) 與本集團同系附屬公司及控股公司進行的交易

除已在本財務報表的其他地方列示的交易和餘額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與關連方進行下列重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關連方名稱 交易性質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集團

經常性交易

鄭州燃氣集團有限公司（附註(a)） 向關聯公司經營租賃車輛、土地及樓宇（附註(c)） 5,114 4,523 

商標使用費（附註(d)） 390 390 

鄭州鄭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附註(b)） 關聯公司就本集團所租賃土地及樓宇提供的物業
 管理服務 － 473 

非經常性交易

鄭州燃氣集團有限公司（附註(a)） 購買土地使用權及樓宇（附註(e)） 7,354 17,000 

鄭州燃氣集團液化氣有限公司（附註(b)） 購買物業、廠房和設備 － 21,860 
  

附註：

(a) 鄭州燃氣集團有限公司乃本公司控股公司。

(b) 鄭州鄭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及鄭州燃氣集團液化氣有限公司乃本公司同系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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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本公司與鄭州燃氣集團有限公司達成的物業租賃協議、土地使用權租賃協議及車輛租賃協議， 鄭州燃氣集團有限
公司出租部份車輛、土地及樓宇予本公司作辦公及營運之用。 董事認為，以上交易是按一般商業條款並以獨立評值師
所作的評值為依據由雙方協議確定。

(d)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本公司與鄭州燃氣集團有限公司訂立一份商標使用許可協議。 根據商標使用許可協議，鄭州
燃氣集團有限公司同意授予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每年支付人民幣780,000
元商標使用費，使用該等商標的權利。

這些交易都在相關協議的期限內執行。

(e) 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本公司與鄭州燃氣集團有限公司訂立一份物業購買協議，分別以人民幣6,690,100元的
代價收購一塊位於中國河南省鄭州市金水區聚源路東及宏圖路南交界處的土地，並以人民幣663,900元代價收購該土
地上的若干樓宇。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對這塊土地的收購已經完成。 該交易乃根據交易價執行，而交易價是以獨立評值師所作的評
值為依據。

董事認為，上述交易是在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的。

(ii)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補償金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2,058 2,049
退休福利 45 55

  

向主要管理人員支付的補償金總額 2,103 2,104
  

(iii) 與中國其他國有企業進行的交易

本集團在一個由中國政府透過其各級機關、聯屬公司或其他機構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的企業（統稱「國有企業」）主導的經濟
環境中經營。 於有關期間，本集團與國有企業進行的交易包括（但不局限於）提供建設服務、經營租賃設備、土地及樓宇、購
買燃氣表及使用商標。

董事認為與其他國有企業進行的交易均於本集團的日常業務中進行，且中國政府實際最終控制或擁有本集團及該等國有企業的
事實不會對本集團進行的交易產生重大或不適當的影響。本集團針對產品及服務製訂定價政策，而該等定價政策毋須顧及客戶
是否為國有企業。 董事確認，該等交易均在與非國有企業訂立的類似條款下進行，並在財務報表中反映。 董事認為，與其他
國有企業進行的交易公平合理。

考慮到關係的性質，董事認為已充分披露有關關連方的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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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承擔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承擔

物業、廠房和設備的資本承擔：
 已核准但未訂約 528,299 364,534
 已訂約但未撥備 162,667 11,779

  

690,966 376,313
  

經營租賃承擔

作為承租人

於資產負債表日，本集團不可撤銷的經營租賃設備、土地及樓宇於下列未來期間內最低限度支付總額的承擔：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10,688 15,694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6,177 34,771
五年以上 7,746 8,342

  

34,611 58,807
  

本集團已就經營租賃安排下的若干其土地、樓宇及管道設備訂立商業租約。 土地及樓宇租約經議定的租期為三至十五年不等，設備租
約的租期則為一年左右。 合約並無購買選擇權及遞增條款。本集團在租賃土地、樓宇及管道設備租期到期時有根據雙方約定的條款及
條件優先續租的權利。

20. 或然負債

於資產負債表日，除附註7(c)所披露的有條件特別股息外，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21.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的呈列。

22.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後，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事項發生。

23. 中期財務報表的批准

董事會已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批准並授權發佈本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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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綜合

在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總收益約人民幣525,440,000元，與去年同期相
比，增長了18.94%，主要原因是天然氣的銷售量增加。

有關期間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約為31.44%，較去年同期的約36.87%下跌了約5.43%。毛利率下跌的主要
原因是天然氣銷售的毛利率因新增氣源的成本較貴由去年同期的約22.51%下跌至有關期間的約13.78%；
其次，毛利率最高的天然氣管道建設收入佔總收益的比率由去年同期的32.13%下降至有關期間的26.80%
亦令總體毛利率下跌。

有關期間，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費用約為人民幣17,775,000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16,901,000元增加
了約5.17%，主要原因是折舊及員工成本有所增加。有關期間，本集團的行政費用約為人民幣30,437,000
元，與去年同期約人民幣30,528,000元相比保持平穩。

有關期間，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29,514,000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36,152,000元下跌約
18.36%，主要原因是中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由去年的33%下調至25%。

在有關期間，本公司的股東應佔純利約為人民幣87,378,000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72,006,000元，增長
約21.35%。

管道天然氣銷售

於有關期間，銷售管道天然氣的收益錄得約人民幣382,439,000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298,438,000元增
加約28.15%。

於有關期間，本集團對各天然氣用戶的總銷氣量約為204,941千立方米，較去年同期約167,088千立方米，
增長約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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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有關期間按用戶分類的天然氣銷氣量及去年同期的比較數字表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佔總銷氣量 佔總銷氣量
總銷氣量 百分比 總銷氣量 百分比 增加╱減少

      

天然氣銷氣量
 （約千立方米） 204,941 167,088 22.65%

其中
 住宅用戶 76,475 37.32% 61,233 36.65% 24.89%
 商業用戶 66,688 32.54% 53,853 32.23% 23.83%
 工業用戶 35,505 17.32% 31,800 19.03% 11.65%
 車輛用戶 26,273 12.82% 20,202 12.09% 30.05%

由於有關期間鄭州的天然氣供應較為充足，各類用戶的用氣量均錄得增長。住宅、商業、工業和車輛用戶
的用氣量分別上升了24.89%，23.83%、11.65%和30.05%。

在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共有住宅用戶737,449戶，比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
住宅用戶705,067戶增加了32,382戶；商業用戶1,848戶，比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商業用戶
1,681戶增加了167戶；工業用戶62戶，比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工業用戶58戶增加了4戶及
車輛用戶8,206輛，比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車輛用戶6,702輛增加了1,504輛，車輛用戶大幅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汽油價格高企令更多出租車改用天然氣。

有關期間，本集團從西氣東輸工程、鄂爾多斯氣田及中原油田分別購入約148,674千立方米、46,352千立方
米及15,201千立方米天然氣，分別佔總購氣量的69.09%、21.54%及7.06%。鄂爾多斯氣田已取代了中原
油田成為本集團第二大的氣源。

收購及投資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與鄭州市煤製氣工程籌建處（「煤製氣籌建處」，鄭州市政府轄下的機構）
訂立資產轉讓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購入而煤製氣籌建處同意出售其煤製氣資產，所涉及之總代價為人
民幣120,500,000元（約相當於135,321,500港元），乃經本公司與煤製氣籌建處參考世邦魏理仕之估值後按
公平基準磋商釐定。代價與估值報告所載之專業估值相同，以現金支付，並將以發行A股籌集所得資金作融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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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巿規則」）第14章計算後的若干比率（包括上市規則第14A章所界定的資
產比率、收益比率及代價比率）高於5%，但少於25%，故收購事項構成上市規則所界定的須予披露交易。
有關收購事項詳情已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之通函。

在對外投資方面，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六日，本公司向平頂山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人民幣
30,500,000元購入了平頂山市燃氣總公司（「平頂山燃氣」）之27%股本權益。收購平頂山燃氣27%股本權
益是本集團向鄭州市行政管轄區以外地區投資的第一步。本集團會不斷努力尋找合適的項目進行投資以增
加本集團的盈利能力。平頂山燃氣的股本權益轉讓已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八日完成。

燃氣用具及調壓設備銷售

本集團同時也從事燃氣用具及調壓設備銷售業務。所銷售的燃氣用具主要包括燃氣灶具、熱水器、壁掛式
爐等。此等燃氣設備採購自若干燃氣設備生產商，並通過本集團設立於鄭州市內之銷售點進行銷售。調壓
設備方面，主要銷售對象為其他天然氣供應商及住宅用戶。在有關期間，燃氣用具及調壓設備銷售的收益
約人民幣3,739,000元。

天然氣管道建設服務

於有關期間，本集團天然氣管道建設服務的收益約為人民幣142,153,000元，代表了為41,754戶住宅用戶及
98戶商業用戶接駁了天然氣，接駁天然氣的每戶平均收入分別約為人民幣3,074元及人民幣115,016元，比
去年同期約人民幣143,491,000元下跌約0.93%，主要原因有關期間的工程進度較去年同期慢。此外，本集
團又獲得其他工程建設收入約人民幣2,527,000元。

另外，本集團亦就燃氣管道改造服務向用戶收費。在有關期間，該項收入約為人民幣2,110,000元，較去年
同期約人民幣1,576,000元上升約33.88%。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戶外改造工程量增加。

純利及股東權益回報率

於有關期間，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純利率約為16.63%，較去年16.30%輕微上升，主要原因是企業所得
稅率由去年的33%下調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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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期間的平均股東權益回報率，以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除以有關期間期初和期末本公司的股東權益的平
均值計算，為12.69%，較去年同期的12.30%有所上升，主要是得益於企業所得稅率的下調。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股本架構

借貸及銀行貸款

本集團依賴其內部經營、配售H股所得款項及其存於銀行或手頭的現金，以應付資本開支及營運所需。董事
會認為長遠而言，本集團流動資金將繼續來自業務營運，並在需要時可考慮利用額外股本融資或銀行貸款。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尚未償還的計息銀行借貸。

流動負債淨額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負債淨額約人民幣35,734,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流動負債淨額約人民幣40,908,000元）。然而，在流動負債當中有預收款項約人民幣256,593,000元，是有
待確認的收入，並非債務性質的應付款項。在扣除預收款項後本集團有流動資產淨值約人民幣220,859,000
元。

營運資金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尚未償還銀行借貸，並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233,923,000
元。

權益負債比率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股本權益負債比率為176.70%（股本權益負債比率的計算方法：股東權
益除以總負債，並以百分比顯示），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50.46%為高，顯示有超過一半的資產
由股東權益作資金來源。該比率較去年底上升主要原因是應付貿易款項、應付稅項及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
項均大幅減少。

匯率風險

本集團的經營業務均於中國發生，所有交易均以人民幣結算，因此，本集團受外幣匯率變動的市場風險不
大。

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將資產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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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酬金政策

本集團的僱員及酬金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所披露的相比並無重大變動。

未來前景

為了加快本集團的發展，迅速擴大經營規模，本集團決定在國內A股市場上市，擬發行最多42,000,000股每
股面值人民幣1.00元之A股或420,0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之A股。集資所得將用於興建博愛－鄭
州天然氣管道、鄭州市高壓環線及三座加氣站，和收購煤製氣資產（關於本集團擬發行A股之詳情，請參閱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四月十日的通函）。A股上市申請的相關文件已在二零零八年六月提交中國證券監
督管理委員會，並獲正式受理。

為了配合「中部崛起」的政策，鄭州市正加快城市建設。建立鄭東新區，發展鄭州－開封（「汴」）產業帶和
舊區重建等發展計劃將會推動鄭州成為全國區域性中心城市，人流、物流、資金將薈萃鄭州。於二零零八
年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正式獲得了鄭汴產業帶（不包括汴西區）有效期自二零零八年三月一日起至二零
三八年三月一日止為期三十年的管道天然氣特許經營權。在這樣有利的項目支持下，我們相信集團未來十
年的業務都會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在發展工、商業用戶方面，本集團將策略性地發展一些整年用氣都較均衡的用戶如食肆及賓館等，讓夏天
的用氣低谷期可以增加天然氣的銷售和使集團整年的天然氣銷售更加均衡。

在車用燃氣業務方面，本集團計劃加建天然氣加氣站，藉以改善車用燃氣的供氣網絡，縮短用戶輪候加氣
時間，並不斷改善客戶服務，吸引更多潛在車輛用戶使用天然氣作能源。

關連交易

持續關連交易

本公司目前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二年一月十六日之土地使用權租賃協議（分別經日期為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
及二零零七年一月四日之第一份及第二份補充協議補充）（「土地使用權租賃協議」）及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五
月二十六日之新土地使用權租賃協議（「新土地使用權租賃協議」）向鄭州燃氣集團有限公司（「鄭州燃氣集
團」）租賃若干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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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本公司與鄭州燃氣集團訂立第三份補充協議，據此，訂約各方同意調整有關根據
土地使用權租賃協議租賃予本公司之土地使用權之年度租金（此乃本公司收購協議收購土地資產及定期租金
檢討之結果）。

鄭州燃氣集團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註冊股本約43.18%之股權。透過鄭州燃氣集團於本公司之
股權，根據上市規則，鄭州燃氣集團被視為與本公司有關連。因此，根據土地使用權租賃協議（經第三份補
充協議補充）進行之交易應被視為持續關連交易。

此外，本公司及鄭州燃氣集團亦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訂立新土地使用權租賃協議（續訂），據此，鄭州燃
氣集團同意繼續向本公司出租有關位於河南省鄭州市二七區京廣南路第108號之土地之土地使用權，租賃期
由二零零八年六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該租賃期可按訂約各方協定重續。新土地使用權租賃
協議（續訂）之年度租金為人民幣92,738.4元（約為104,238港元）。根據上市規則第14A.25條，根據日期為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五日經修訂物業租賃協議（「經修訂物業租賃協議」）、土地使用權租賃協議（經第三份補
充協議補充）及新土地使用權租賃協議（續訂）進行之交易構成連串交易，因此，經修訂物業租賃協議、土
地使用權租賃協議（經第三份補充協議補充）與新土地使用權租賃協議（續訂）項下之年度租金須合併計算。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4(1)條，根據經修訂物業租賃協議、土地使用權租賃協議（經第三份補充協議補充）
及新土地使用權租賃協議（續訂）之租金總額計算之各項百分比比率（溢利比率除外）每年少於2.5%。因
此，有關交易無須經獨立股東批准，而該等交易僅需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5條至14A.47條有關報告及公佈
之規定。有關交易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一日之公佈。

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的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的關聯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相關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
中持有任何：(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
於該規定所述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c)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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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披露及主要股東

就各董事所知，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以下人士（並非本公司董事或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公司擁有
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的權益或淡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予披露，或
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登記於本公司登記冊內，或被視為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
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本公司除外）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之長倉：

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所持本公司
H股數目

佔本公司
H股實益
權益概約
百分比

所持本公司
內資股數目

佔本公司
內資股實益
權益概約
百分比

佔本公司
註冊股本
總額實益
權益概約
百分比

       

鄭州燃氣集團 實益擁有人 － － 540,415,098 77.11% 43.18%
鄭州啟元投資諮詢
  有限公司（附註1） 實益擁有人 － － 115,500,000 16.48% 9.23%
北京水晶岩投資管理
  有限公司（附註2） 公司權益 － － 115,500,000 16.48% 9.23%
劉良昆（附註3） 公司權益 － － 115,500,000 16.48% 9.23%

附註：

1.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鄭州啟元投資諮詢有限公司（「鄭州啟元」）持有本公司115,500,000股內資股（「內資股」），佔內資股實益權
益約16.48%。然而根據上市規則，由於鄭州啟元所持的內資股只佔本公司總註冊股本9.23%，故其並非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2.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北京水晶岩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水晶岩」）由於擁有鄭州啟元註冊股本37.39%權益（持有115,500,000
股內資股股份），被視為擁有115,500,000股內資股股份權益，佔內資股實益權益約16.48%。然而根據上市規則，由於北京水晶岩被視
為持有的內資股只佔本公司總註冊股本9.23%，故北京水晶岩並非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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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劉良昆先生由於擁有北京水晶岩註冊股本33.75%權益（該被視為擁有115,500,000股內資股股份權益），被
視為擁有115,500,000股內資股股份權益，佔內資股實益權益約16.48%。然而根據上市規則，由於劉良昆先生被視為持有的內資股只
佔本公司總註冊股本9.23%，故劉良昆先生並非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或公司直接或
間接被視為擁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的任何成員公司（不包括本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
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

本公司
附屬公司名稱 股東名稱

附屬公司持有
註冊及繳足
股本面值

佔附屬公司
股權概約
百分比

     

登封鄭燃燃氣有限公司
 （附註1）

鄭州燃氣工程建設
 有限公司

人民幣23,500,000元 78.33%

附註：

1. 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本公司及鄭州燃氣集團工會委員會（「工會委員會」）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鄭州燃氣工程建設有限公司轉讓
其註冊股本餘下16.5%的實益權益予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七日，本公司已在有關登記機關完成該項轉讓登記。因此，於二零零
六年八月七日起，本公司於鄭州燃氣工程建設有限公司的全部註冊股本中擁有權益，並間接於登封鄭燃燃氣有限公司全部註冊股本中
擁有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各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並非本公司董事、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擁有本公司的股
份或相關股份中的權益或淡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予披露或擁有附有權
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的任何成員公司（不包括本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或有關股本
的期權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

董事及監事根據股權衍生工具於相關股份的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董事或監事獲授認購權認購本公司的H股。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並無董事或監事，或彼等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有權認購本公司的H股或於期
內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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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有關期間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充足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的公開資料及本公司董事所知，董事確認，本公司於有關期間已維持上市規則的公眾持股量。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九日重新採
納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由三位成
員組成，分別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余恕蓮女士及張亦春先生，以及非執行董事張武山先生。余恕蓮女
士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在有關期間，審核委員會召開過二次會議，並審核了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綜合業績。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已遵守列於上市規則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全部守則條
文。

董事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在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本公司已採納了一套不低於上市規則所規定的董事證券交易的
買賣行為守則。在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集團並未知悉有任何董事未有遵守董事證券交易的買賣
準則及行為守則。

合規顧問權益

於有關期間，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3A.19條聘用SBI E2-Capital (H.K.) Limited為本公司合規顧問。SBI E2-
Capital (H.K.) Limited已確認在有關期間並無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的任何權益。

競爭性權益

本公司之董事、上市時管理層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於現時或可能與本公司之業
務構成競爭之業務當中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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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i)本公司執行董事，即閆國起先生（董事長）、李金陸先生及李紅衛先生；
(ii)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即宋金會先生、張武山先生、丁平先生及郝幹軍先生；及(iii)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即張亦春先生、劉劍文先生、余恕蓮女士及王平先生。

承董事會命
鄭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閆國起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中國鄭州


